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四条【修改洗钱罪】 

本条是关于修改洗钱罪的规定。为了依法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活动，进一步发

挥刑法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反洗钱、反腐

败跨境合作，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了对破坏金融

秩序犯罪的惩治力度。面对洗钱犯罪频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刑法修正案（十一）

在定罪层面修改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扩张了洗钱罪适用的行为主体，将“自洗

钱”行为纳入了本罪处罚范围。此外，在量刑层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洗钱罪

传统上适用的定额罚金刑修改为不定额罚金刑，并且丰富了单位犯洗钱罪的情形

中针对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负责人员所能适用的刑罚种类，以此遏制洗钱犯罪活动

的高发态势，增强对洗钱行为的惩罚力度。 

【对照】 

修正前： 修正后： 

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明知是毒品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

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

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

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

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为掩饰、隐

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

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

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

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

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



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

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

金：（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协

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

证券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

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

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提

供资金帐户的；（二）将财产转换为现

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

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

金的；（四）跨境转移资产的；（五）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

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单位犯前款罪

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作了以下四处修改。其一，删除洗钱罪第一款

中的“明知”要件。只要行为人是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等七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相应行为的，便应当认定其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其二，修改洗钱罪罚金刑的相关规定，删除洗钱罪罚金刑的限度要件。修改前，

司法机关对犯洗钱罪的行为人施以罚金刑时必须限制在其洗钱数额的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修正后，洗钱罪的罚金刑没有了限度要求。其三，修改洗

钱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删除洗钱罪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



“协助”要件；其次，将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结算方式”修改为“支付结算方

式”；最后，将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修改为“跨境转

移资产的”。其四，修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

适用的刑罚。修改前，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适用

的刑罚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修改后，对单位犯罪中的相关人员直接依照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即可。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了洗钱罪，该罪作为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

收益的下游犯罪，对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

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七类犯罪具有重要

的遏止和预防作用。实际上，正是由于洗钱犯罪的推波助澜，才使得上游犯罪的

经济目的最终得以实现。相应地，只有不断提升对于洗钱犯罪的查处力度和惩治

强度，才能够从不正当资产流向上堵截和震慑上游犯罪，从而发挥刑事司法的一

般预防功能。然而，由于构成要件表述的限制和清洗黑产的犯罪手段不断更新，

现行有效的洗钱罪在司法适用层面却存在诸多难点和痛点，本次出台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对此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 


